
   嘉義大學名譽博士送審流程      
 

 

院系提出申請 

院審核 

院（系）上簽申請 

通過 

否 

End 

校長核示 

通過 

否 
End 

召開審查會 
否 

End 

通過 

準備相關事宜 
1. 證書   
2. 博士服 
3. 院長提供推薦書 
4. 費用由各院出 

 
 

頒 贈 學 位 
1. 學務處安排典禮 
2. 簽請相關單位配合 

 

 學院於每年四月底前完成審查 

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

院推薦委員名單 

通過 

否 
End 
 

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

教務處召開會議 

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

教務處證書製作 

院向總務處請教博士服製作 

院長需提供推薦書 

備 註 及 配 合 事 項  

教務處網上表格及辦法 

院長宣讀推薦書 

授予人就位 

受贈人就位 

院長遞送名譽博士學位證書 

校長頒發學位證書、正冠 

 


